呼和浩特市级科技小院

管理和评估指南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指南说明

科技小院作为扎根基层、服务农牧业发展的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，是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，推动科技成果转化、强化农技推广服务、培育乡土人才的重要载体。为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“1571”工作部署，市委、市政府关于“三农”工作重点任务，全面规范我市科技小院建设运行与评估管理，充分发挥科技小院在助力农牧业等高质量发展、促进农牧民增收致富、推进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，依据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《科技小院联盟管理办法》《科技小院建设与服务规范》《内蒙古自治区科技小院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《内蒙古自治区科技小院管理和评估指南（试行）》《呼和浩特市级科技小院服务规程（试行）》制定本指南。本指南旨在明确科技小院管理和评估主体、方式、内容及标准，建立科学规范、客观公正管理和评价体系，引导科技小院精准对接产业需求、提升服务实效，为我市农牧业现代化建设等提供坚实科技支撑。
一、总则
（一）制定依据

为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“1571”工作部署，市委、市政府关于“三农”工作重点任务，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，进一步规范呼和浩特市级科技小院（以下简称“科技小院”）运行管理，强化评估导向作用，更好助力呼和浩特市农牧业等领域高质量发展，根据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《科技小院联盟管理办法》《科技小院建设与服务规范》《内蒙古自治区科技小院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《内蒙古自治区科技小院管理和评估指南（试行）》《呼和浩特市级科技小院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制定本指南。

（二）适用范围

呼和浩特市科学技术协会批复成立的科技小院。

（三）管理与评估目标

规范科技小院日常运营管理，明确工作职责流程和标准。保障小院科研运行有序，推动科研成果转化落地，提升小院服务产业、服务一线的能力，打造标准化、规范化、常态化的运行管理体系，确保小院各项工作有序推进、高效落实。

二、小院的管理

（一）各方责任

科技小院的管理由市科协、市农牧局、旗县区科协、本地农牧业主管部门、共建高校或科研机构、依托单位共同负责，各方职责如下：

1.科协和农牧业主管部门。市科协会同农牧局指导并组织开展全市科技小院建设、管理服务和评估工作；旗（县、区）科协会同本地农牧业主管部门负责开展本区域内科技小院建设、管理与服务工作。

2.共建高校或科研机构。配备科技小院专家及研究生团队，制定相关管理制度。将科技小院工作纳入教学、科研计划和研究生培养计划。明确入驻科技小院的导师、研究生名单和具体工作职责。指导和管理入驻科技小院的导师及研究生，并提供相应的支持和保障。

3.依托单位。为入驻的导师和研究生提供必须的科研、生产、生活、办公、交通、安全保障和必要的经费支持。与入驻专家和研究生共同开展生产、科研，积极发挥示范作用，带动当地相关产业发展。

（二）日常管理

1.沟通协调。小院所在旗（县、区）科协、农牧业主管部门定期组织依托单位、共建高校召开沟通会，通报驻院人员到岗情况、科研进展情况和办公生活设施运行情况，及时通报相关政策和工作要求，共同推动小院工作有序开展。
2.人员管理。高校负责驻院导师、研究生的日常管理，依托单位负责为驻院人员提供生产、科研和安全保障。

3.服务支撑。针对小院生产科研需求，驻院科研团队结合实际制定技术服务方案，旗（县、区）科协、农牧业主管部门提供必要的技术和服务支持，协助小院工作顺利开展。市科协、市农牧局做好调研指导，根据各地小院实际需要，为小院开展教育培训、成果发布、技术推广等提供帮助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三、小院的评估
市科协负责全市科技小院的评估工作。评估采取日常评估与年度评估相结合的方式进行。

（一）日常评估内容和参照标准

日常评估应结合年度工作任务，根据小院实际情况分段推进。

1.人员配置

科技小院常驻在读研究生不少于2名，鼓励本科生参与科技小院活动。

2.入驻时长

研究生累计入驻天数不少于120天。入驻天数以考勤记录、工作日志等为依据。

3.专家指导

专家团队老师每年技术指导不少于3次或到科技小院工作不少于30天，首席专家每年指导不少于6次。

4.科普和培训服务

科技小院每年开展科普宣传活动不少于５次，技术培训与现场观摩会不少于２场，受益农民200人次以上。

5.日志提交

科技小院每年提交工作日志不少于100篇。

6.安全保障

科技小院须为驻院学生提供必要的生活、生产安全保护措施和用品。

7.思想政治引领

科技小院组织学生党员开展党建活动，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，弘扬科学家精神，严把意识形态关，做好驻院师生思想政治引领。

（二）年度评估内容和标准

年度评估主要考察科技小院的建设运转成效，包括开展思想政治引领、科技创新、技术服务、技术推广、农牧民培训、资金使用、入驻研究生生活保障与安全情况，在提升农牧民科学素质、推动农牧民增收致富、促进当地产业发展方面取得的实效。

1.基础工作落实

研究生入驻、专家指导、科技服务及日常管理情况，参照日常评估内容及标准前五项执行。
2.创新成果产出

围绕本小院核心研究领域，形成可推动增产增收、优化生产流程的技术方案，产出专利、标准、论文、技术规程等标志性成果。

3.研究选题贴合

研究生研究选题与小院生产实践领域紧密结合，能够解决生产过程中的具体技术难题。

4.人才培育成效

培育立足生产实际、紧密结合一线需求，开展针对性创新研究的研究生。
培育“土专家”“田秀才”等乡土人才，培育高素质农牧民群体。

5.经济社会效益

有效服务本地经济社会发展，服务对象实现可量化的节本增效、增产提质。

6.综合贡献表现

在科普宣传、思想政治引领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、绿色发展等工作中发挥积极作用，做出突出贡献。

评估赋分标准

	评估内容
	量化标准
	分值
	评估

方式

	运行管理
(40分)
	1.研究生入驻情况
(15分)
	①研究生入驻（5分）：常驻在读研究生不少于2名，得5分；每少1名扣2.5分。
②入驻时长（10分）：研究生入驻时长≥120天，提供完整考勤/日志的，得10分；每少10%扣2分。
	15
	考勤打卡记录/日志

	
	2.专家指导情况
(10分)
	①团队指导（5分）：专家团队指导次数≥3次或到科技小院工作≥30天，得5分，每少1次扣1.5分。
②首席指导（5分）：首席专家年指导≥6次，得5分，每少1次扣1分。
	10
	专家指导记录、文字、图片等材料

	运行管理
(40分)
	3.科技服务
(10分)
	①培训场次（5分）：科普宣传活动≥５次，技术培训与现场观摩会≥２场，得5分，每少10%扣1分。

②服务人次（5分）：受益农民≥200人次，得5分，每少10%扣1分。
	10
	活动记录
签到资料

	
	4.日常

管理
(5分)
	①日志提交（3分）：年度提交工作日志≥100篇，得3分，每少10%扣1分。
②安全保障（2分）：为常驻师生提供必要的生产、科研、生活安全保障措施和用品，得2分，未提供或措施不得当的不得分。
	5
	日志等相关证明材料

	建设成效
(60分)
	5.创新成果及实效
(45分)
	①技术方案（15分）：形成针对本小院研究领域的增产增收、优化生产等的技术方案，并已实施的，每有1项得3分，最多15分，仅制定方案或无成果的不得分。
②研究成果（15分）：产生专利、标准、论文、技术规程等成果的，每有1项得3分，最多15分。

③解决实际问题（15分）：针对性地解决具体生产技术难题，有案例材料和数据证明的，每有1项得3分，最多15分。
	45
	成果材料
专家评估

	建设成效
(60分)
	6. 人才培养
(5分)
	①学生成长（3分）：研究生课题立足生产实际、紧密结合一线需求，驻院工作成效明显的，得3分。
②乡土人才培养（2分）：培育“土专家”“田秀才”等乡土人才或培训高素质农牧民情况较好的，得2分。
	5
	鉴定意见
学员名单

培训记录

	
	7. 综合效益
(5分)
	①经济效益（3分）：助力服务区域或主体实现节本、增产、提质，有数据对比支撑，得3分。
②社会与生态效益（2分）：在科普、思想政治引领、党建、民族团结、绿色发展等方面有积极贡献，得2分。
	5
	效益报告
相关证明

	
	8. 突出贡献

（5分）
	获得市级以上表彰、奖励的，得5分。
	5
	佐证材料


（四）评估组织实施与结果应用

1.组织实施

年度评估由市科协统一部署。旗（县、区）科协会同本地农牧业主管部门负责所辖地区科技小院的实地初核，并提交评估报告。由市科协邀请相关领域专家，结合日常评估数据、小院自评、旗县区科协评估报告等，进行综合评估。

2.评估结果

年度评估结果分为优秀、合格、不合格，优秀小院占比原则上不超过25%。

3.结果应用

评为优秀的，给予优先举荐国家级科技小院、市科协、市农牧局相关项目等；
评为不合格的，责令限期整改或摘牌处理。

四、附则
本指南由市科协负责解释。

本指南自印发之日起试行。


